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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 

初審會議作業要點總說明 

為配合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相關制度之建立與審查「土壤及地下水污

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設置要點」規定進行風險評估計畫書及風

險評估報告審查時，應成立初審小組召開初審會議。茲為規範初審會議相關運

作事宜，期增進審查品質和效率，爰擬具「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

健康風險評估小組初審會議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訂定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本要點初審小組成立時機。（草案第二點） 

三、初審小組成員組成及決議門檻。（草案第三點） 

四、利害關係人推薦專家學者之程序與應具備相關專長及載明相關資料。（草案

第四點） 

五、初審會議之議程。（草案第五點） 

六、初審小組為製作紀錄之需要，得於會議中錄音、錄影或照相。（草案第六點） 

七、同一個案初審會議召開次數限制及初審會議作成結論時之後續應辦事項。

（草案第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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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 

初審會議作業要點說明對照表 

 

規定 說明 

一、為配合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

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第六點第

一項規定，應成立初審小組召開初審會

議審查風險評估計畫書及風險評估報

告，特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之訂定目的。 

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所

設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

康風險評估小組（以下簡稱風險評估小

組）就審查風險評估計畫書及風險評估

報告有關事項，應先成立初審小組召開

初審會議。 

明定本要點初審小組成立時機。 

三、初審小組成員由風險評估小組委員及專

家學者，共五至七人組成，並由風險評

估小組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就個案污染

場址性質指定之。必要時，得邀請相關

機關代表列席。 

初審會議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初

審小組成員出席，出席成員過半數之同

意。初審會議主席由參與會議之成員互

選之。 

相關審查文件應於初審會議召開七日

前，提送初審小組。 

一、為符合個案需求，並明確初審小組之代

表性，故第一項明定初審小組成員之組

成，且成員由召集人或副召集人就個案

污染場址性質指定。另考量個案可能涉

及其他權責單位，遂明定得邀請相關機

關代表列席。 

二、第二項明定決議人數門檻。 

三、為提供初審小組成員充分審閱時間，確

保審查品質，第三項明定審查文件應於

初審會議召開七日前送達。 

四、利害關係人依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

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辦法第五條第三

項規定，以書面推薦具相關領域專長或

經驗之專家、學者時，被推薦人應具備

與個案污染場址性質相關之學經歷及專

長，並需載明被推薦人姓名、學經歷、

專長、連絡電話、地址等資料。 

前項推薦參與審查之專家、學者人數應

以二名為限；總推薦人數逾二名時，應

由各推薦方票選，票選結果有得票數相

同之情形，則由本署簽報首長後核定。 

一、第一項明定利害關係人依土壤及地下水

污染場址環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辦法

規定，推薦專家學者時，應具備相關學

經歷專長及載明相關資訊。 

二、第二項明定利害關係人推薦參與審查之

專家、學者之人數限制，及總推薦人數

超過人數限制時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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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初審會議應依下列議程進行：  

(一)推選會議主席。 

(二)風險評估計畫書或風險評估報告提出

者簡報及答詢。 

(三)初審小組就本案相關議題進行討論。討

論時，除初審小組及非計畫或報告提出

者之機關代表外，其他人員均應離席。 

(四)初審小組做成結論。 

為確保議事秩序，提升審查品質，明定初審

小組會議之議程。 

六、初審小組為製作紀錄之需要，得於召開

初審會議中錄音、錄影或照相；其餘出

（列）席人員均不得錄音、錄影或照相。

但經主席同意者，不在此限。 

會議紀錄如有闕漏或錯誤，參加人員得

於收到會議紀錄後十日內提出。如確屬

實者，應予更正。 

一、第一項明定除初審小組因製作紀錄之需

要，而進行錄音、錄影或照相外，其餘

出（列）席人員均不得為之。 

二、第二項明定會議紀錄如有闕漏或錯誤，

得於期限內提出，如屬實，應予更正之

規定。 

七、同一個案召開初審會議次數，以不超過

三次為原則；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場址環

境影響與健康風險評估小組設置要點第

六點第二項所定初審小組召開會議之次

數，亦同。 

初審小組應就前次意見或會議結論之回

覆，延續表達意見，確認提出者補正資

料之回應是否足供審查判斷所需。 

初審會議如已作成結論，應提報風險評

估小組審查。如要求計畫提出者補充或

修正相關事項，送初審小組確認，以一

次為限。初審小組成員或專家學者有不

同意計畫提出者所補充或修正相關事項

時，併初審會議結論提報風險評估小組

審查。 

前項初審會議結論提報風險評估小組審

查時，至少由初審會議主席或由主席指

定一人代表出席會議說明。 

一、為確保審查效率，第一項明定同一個案

初審會議召開次數之限制。 

二、第二項明定初審小組應延續前次會議表

達意見，以確保個案審查歷次意見均能

被確實保留或參採。 

三、第三項明定初審會議已作成結論時，應

提報風險評估小組審查之規定。但如要

求計畫提出者補正相關事項，為避免初

審小組要求補正次數過多致延宕後續程

序，故規範確認次數及不同意補正資料

時之後續處理方式。 

四、為確保風險評估小組會議能具體掌握初

審會議運作情形，第四項明定由初審會

議主席或其指定代表出席會議說明。 

 


